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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4—2025 学年第二学期期中学生

评教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为深入了解我校本科课程教学情况，将教学评价结果真正作

用于教学改进，学校将从本学期起，在原有本科学生期末评教基

础上，全面开展期中学生评教工作。现将本学期期中学生评教的

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教时间 

2025 年 5 月 13 日—2025 年 5 月 25 日。 

二、评教对象 

本学期所有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有课程的任课教师。 

三、参加评教人员 

所有参加本学期课程学习的全日制本科生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1. 本次评教采用新的教学评价系统，具体操作见附件。 

2. 要求学生本着严肃、客观、公平、真实、负责的态度参

与评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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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评教时未评教课程列表中的课程全部要评完，并逐项完

成评测内容，直至未评价课程列表项为空。 

4. 评教过程中，对任课教师教学的其他主观评价可以写入

“输入你对老师的授课建议”留言处（非必须项）。 

5. 禁止请他人或代替别人参加评教，若发现此类情况，将

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 

6. 评价结果将以匿名方式显示，即所评教师只能看到最终

的评教结果而看不见评价主体的学号、姓名等个人信息。 

五、特别提示 

系统中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会显示所有指导教师的信息，学

生可以选择指导自己的教师（支持多选）进行评价。 

六、其他 

1. 在评教过程中若遇到其他问题，请联系技术支持，电话

0592-327 8846。 

2. 请各学院做好动员工作，认真组织学生进行评教，以保

证达到工作目标。评教结束后，我们将通过适当方式将评教结果

反馈给有关部门与学院（部），以便实施教学质量管理，开展持

续改进工作。 

 

附件：福建理工大学教学评价系统学生操作指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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